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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試依航業法之規定，解釋「船務代理業、國際航運協議」，以及依商港法

之規定，解釋「商港管制區、船舶理貨業」之意義。（25 分）

二、試說明外國籍船舶運送業於中華民國設立分公司之辦法，（10 分）並說

明航政機關得不予外國籍船舶運送業許可或登記之情事為何？（15 分）

三、試依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（MARPOL）附則 VI 防止船舶空氣污染規

則，說明排放控制區之意義？（10 分）、現今船舶於一般航行及排

放控制區航行時，分別說明船用燃油硫含量之限制要求為何？（15 分）

四、試依我國商港法說明對於外國商船管制檢查之辦法為何？（25 分）


